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1-152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公司的联营企业石四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四药集
团”）为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2005），其已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披露了 2021 中期报
告。公司现对《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有关石四药集团 2021中期报告的相关信息进行跟进披露。具体
如下：

一、《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第 35 页“八、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之“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
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跟进披露情况如下：

更新前：
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 司 类
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伊犁川宁 子公司 原料药 中间
体

2,000,000,00
0.00

9,661,600,85
3.00

4,774,905,52
0.00

1,659,894,12
2.00

134,167,43
0.00

116,552,253.
00

湖南科伦
（含 湖 南
科伦岳阳
分公司）

子公司
大容量 注射
剂、 粉针、胶
囊剂

82,000,000.0
0

3,189,743,80
1.00

1,906,327,86
7.00

1,113,153,26
1.00

10,740,376.
00

14,038,112.0
0

博泰生物 子公司 药品研发、生
产、销售

116,050,609.
00

1,205,190,88
9.00

-1,
933,589,816.0
0

23,276,696.0
0

-322,
676,768.00

-322,
644,215.00

青山利康 子公司 大容量 注射
剂

100,000,000.
00

654,034,342.
00

524,889,072.0
0

378,406,351.
00

150,054,03
5.00

125,766,608.
00

昆明南疆 子公司 大容量 注射
剂

17,290,000.0
0

555,468,582.
00

493,495,256.0
0

172,452,781.
00

59,349,606.
00

51,527,145.0
0

贵州科伦 子公司 大容量 注射
剂

10,000,000.0
0

443,373,185.
00

331,082,670.0
0

158,875,835.
00

61,448,869.
00

52,115,628.0
0

君健塑胶 子公司 橡胶和 塑料
制品

40,000,000.0
0

996,919,145.
00

630,484,811.0
0

276,588,712.
00

64,786,943.
00

56,298,714.0
0

湖北科伦 子公司 大容量 注射
剂

30,000,000.0
0

377,933,292.
00

245,227,018.0
0

173,152,681.
00

60,220,367.
00

51,409,569.0
0

更新后：
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
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伊犁川宁 子公司 原料药中间体 2,000,000,00
0.00

9,661,600,85
3.00

4,774,905,52
0.00

1,659,894,12
2.00

134,167,43
0.00

116,552,253.0
0

湖南科伦
（含 湖 南
科伦岳阳
分公司）

子公司
大容 量 注 射
剂、粉针、胶囊
剂

82,000,000.0
0

3,189,743,80
1.00

1,906,327,86
7.00

1,113,153,26
1.00

10,740,376.
00 14,038,112.00

博泰生物 子公司 药品研发、生
产、销售

116,050,609.
00

1,205,190,88
9.00

-1,
933,589,816.0
0

23,276,696.0
0

-322,
676,768.00

-322,
644,215.00

青山利康 子公司 大容量注射剂 100,000,000.
00

654,034,342.
00

524,889,072.0
0

378,406,351.
00

150,054,03
5.00

125,766,608.0
0

昆明南疆 子公司 大容量注射剂 17,290,000.0
0

555,468,582.
00

493,495,256.0
0

172,452,781.
00

59,349,606.
00 51,527,145.00

贵州科伦 子公司 大容量注射剂 10,000,000.0
0

443,373,185.
00

331,082,670.0
0

158,875,835.
00

61,448,869.
00 52,115,628.00

君健塑胶 子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
品

40,000,000.0
0

996,919,145.
00

630,484,811.0
0

276,588,712.
00

64,786,943.
00 56,298,714.00

湖北科伦 子公司 大容量注射剂 30,000,000.0
0

377,933,292.
00

245,227,018.0
0

173,152,681.
00

60,220,367.
00 51,409,569.00

石四药集
团

参股公
司 大容量注射剂

港 币
20,000.00万
元

8,763,445,78
8.00

5,886,859,52
4.00

2,035,601,33
5.00

257,206,20
4.00

187,308,995.0
0

二、《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第 35 页“八、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之“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说
明”，跟进披露情况如下：

更新前：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说明
因石四药集团为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2005），其 2021 中期报告法定披露时间

为 2021年 8月 27日，石四药集团相关数据，公司将在石四药集团半年报披露后给予跟进披露。
更新后：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说明
无。
三、《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第 138页“17、长期股权投资”，跟进披露情况如下：
更新前：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期 初 余 额
(账面价值)

本期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账面价值)

减 值
准 备
期 末
余额

追
加
投
资

减
少
投
资

权益法下
确认的投
资损益

其他综合
收益调整

其
他
权
益
变
动

宣告发放
现金股利
或利润

计
提
减
值
准
备

其他

一、合营企业

科伦斗山 21,964,602.0
0

4,956,176.
00

26,920,778.
00

KELUN�
LIFESCIENCE�
(PRIVATE)�
LIMITED

44,492,672.0
0

-12,
693,879.0
0

-432,
877.00

31,365,916.
00

小计 66,457,274.0
0

-7,
737,703.0
0

-432,
877.00

58,286,694.
00

二、联营企业

广玻公司 13,119,326.0
0

578,802.0
0

-1,
050,000.00

12,648,128.
00

常熟恩赛 86,509,027.0
0

-1,
369,449.0
0

-85,
139,578.00 0.00

CELOGEN�
LANKA�
(PRIVATE)�
LIMITED

63,185,168.0
0

13,284,31
3.00

-793,
584.00

75,675,897.
00

其他 2,521,976,43
4.00

36,200,33
6.00

-28,
378,259.0
0

-25,
747,695.00

-47,
535.00

2,504,003,2
81.00

小计 2,684,789,95
5.00

48,694,00
2.00

-29,
171,843.0
0

-26,
797,695.00

-85,
187,113.00

2,592,327,3
06.00

合计 2,751,247,22
9.00

40,956,29
9.00

-29,
604,720.0
0

-26,
797,695.00

-85,
187,113.00

2,650,614,0
00.00

石四药集团为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2005），其 2021中期报告法定披露时间为
2021年 8月 27日，上表中石四药集团及部分联营企业相关数据归入其它中合并披露，公司将在石四
药集团 2021中期报告披露后跟进披露。

更新后：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期初余额(账
面价值)

本期增减变动

期 末 余 额
(账面价值)

减 值
准 备
期 末
余额

追
加
投
资

减
少
投
资

权益法下
确认的投
资损益

其他综合
收益调整

其
他
权
益
变
动

宣告发放
现金股利
或利润

计
提
减
值
准
备

其他

一、合营企业

科伦斗山 21,964,602.0
0

4,956,176.
00

26,920,778.0
0

KELUN�
LIFESCIENCE�
(PRIVATE)�
LIMITED

44,492,672.0
0

-12,
693,879.00

-432,
877.00

31,365,916.0
0

小计 66,457,274.0
0

-7,
737,703.00

-432,
877.00

58,286,694.0
0

二、联营企业

广玻公司 13,119,326.0
0 578,802.00 -1,

050,000.00
12,648,128.0
0

常熟恩赛 86,509,027.0
0

-1,
369,449.00

-85,
139,578.00 0.00

石四药集团 2,511,960,12
8.00

36,301,62
2.00

-28,
378,259.00

-25,
747,695.00

2,494,135,79
6.00

CELOGEN�
LANKA�
(PRIVATE)�
LIMITED

63,185,168.0
0

13,284,31
3.00

-793,
584.00

75,675,897.0
0

其他 47,535.00 -47,
535.00 0.00

成都华西临床
研究中心 9,968,771.00 -101,

286.00 9,867,485.00

小计 2,684,789,95
5.00

48,694,00
2.00

-29,
171,843.00

-26,
797,695.00

-85,
187,113.00

2,592,327,30
6.00

合计 2,751,247,22
9.00

40,956,29
9.00

-29,
604,720.00

-26,
797,695.00

-85,
187,113.00

2,650,614,00
0.00

四、《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第 171页“（3）重要联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跟进披露情况如下：
更新前：
因石四药集团为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2005），其 2021 中期报告法定披露时间

为 2021年 8月 27日，石四药集团相关数据，公司将在石四药集团 2021中期报告披露后跟进披露。
更新后：
单位：元

期末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初余额 /上期发生额

石四药集团 石四药集团

流动资产 3,726,262,260 3,584,205,193

非流动资产 5,037,183,528 5,051,521,996

资产合计 8,763,445,788 8,635,727,189

流动负债 1,665,038,676 1,782,377,939

非流动负债 1,211,547,588 1,027,433,994

负债合计 2,876,586,264 2,809,811,933

少数股东权益 221,025,410 221,498,98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665,834,114 5,604,416,271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资产份额 1,162,629,160 1,142,740,478

--商誉 1,262,077,023 1,262,077,023

--其他 69,429,613 107,142,627

对联营企业权益投资的账面价值 2,494,135,796 2,511,960,128

存在公开报价的联营企业权益投资的公
允价值 3,584,373,815 2,731,124,000

营业收入 2,035,601,335 1,617,083,016
净利润 187,308,995 181,666,083
其他综合收益 8,808,096 -19,784,875
综合收益总额 196,117,091 161,881,208
本年度收到的来自联营企业的股利 25,747,695 33,210,016

五、《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第 200页“（2）对联营、合营企业投资”、“（3）其他说明”，跟进披露情况
如下：

更新前：
（2）对联营、合营企业投资
单位：元

投资单位 期初余额
(账面价值)

本期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账面价值)

减 值
准 备
期 末
余额

追
加
投
资

减
少
投
资

权益法下确
认的投资损
益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调整

其 他
权 益
变动

宣告发放现
金股利或利
润

计 提
减
值 准
备

其他

一、合营企业
科伦斗山 21,964,602.00 4,956,176.00 26,920,778.00
小计 21,964,602.00 4,956,176.00 26,920,778.00
二、联营企业
广玻公司 13,119,326.00 578,802.00 -1,050,000.00 12,648,128.00

常熟恩赛 86,509,027.00 -1,
369,449.00

-85,
139,578.00

其他 761,510,934.0
0

10,591,842.0
0 -7,156,864.00 764,945,912.0

0

小计 861,139,287.0
0 9,801,195.00 -8,206,864.00 -85,

139,578.00
777,594,040.0
0

合计 883,103,889.0
0

14,757,371.0
0 -8,206,864.00 -85,

139,578.00
804,514,818.0
0

（3）其他说明
因石四药集团为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2005），其 2021 中期报告法定披露时间

为 2021年 8月 27日，上表中石四药集团及部分联营企业相关数据归入“其它”中合并披露，公司将在
石四药集团 2021中期报告披露后跟进披露。

更新后：
（2）对联营、合营企业投资
单位：元

投资单位 期初余额(账
面价值)

本期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账
面价值)

减值准
备期末
余额

追加
投资

减少
投资

权益法下确
认的投资损
益

其他综
合收益
调整

其 他
权 益
变动

宣告发放
现金股利
或利润

计 提
减 值
准备

其他

一、合营企业

科伦斗山 21,964,602.00 4,956,176.00 26,920,778.0
0

小计 21,964,602.00 4,956,176.00 26,920,778.0
0

二、联营企业

广玻公司 13,119,326.00 578,802.00 -1,
050,000.00

12,648,128.0
0

常熟恩赛 86,509,027.00 -1,
369,449.00

-85,
139,578.00

石四药集团 751,542,163.
00

10,693,128.0
0

-7,
156,864.00

755,078,427.
00

成都华西临床
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9,968,771.00 -101,286.00 9,867,485.00

小计 861,139,287.
00 9,801,195.00 -8,

206,864.00
-85,
139,578.00

777,594,040.
00

合计 883,103,889.
00

14,757,371.0
0

-8,
206,864.00

-85,
139,578.00

804,514,818.
00

（3）其他说明
无。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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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3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21-088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十

三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16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本次会议由寿田光监事会主席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89）。

（二）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28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1-090）。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 8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173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21-090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696 号文“关于核准公司向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 127,334,463.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1.78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499,999,974.14 元。 截至
2016 年 1 月 28 日止， 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27,334,463.00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1,499,999,974.14元，扣除承销费 7,000,000.00元后，独立财务顾问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
月 28 日 汇 入 公 司 开 立 在 浙 江 稠 州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西 湖 支 行 账 号 为
18890012010090014373的募集资金专户 784,000,000.00元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浙
大支行账号为 77460188000040108的募集资金专户 708,999,974.14元（已扣除发行费用 7,000,000.00
元），上述资金人民币 1,492,999,974.14元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
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610019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21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812,008,931.28元。 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件。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13,000万元。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余额为 51,000.00 万

元。
截止 2021年 6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139,908,364.79 元，募集资金余额应为

40,991,042.86元，差异-98,917,321.93元，其中 114,165,991.94元系扣除手续费的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
收益，15,248,670.01元系现金管理收益永久补充建华医院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

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浙大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支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新容支行开设了六个专项账
户，账户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杭州西湖支行 18890012010090014373 活期户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浙大支行 77460188000040108 活期户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齐齐哈尔建华支行 0902020119245095490 活期户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海宁支行 1204085019201507208 活期户

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齐齐哈尔新容支行 23050162470000000014 活期户

海宁康华医院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海宁支行 1204085029201504833 活期户

公司于 2016年 1月 29日和独立财务顾问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杭州
西湖支行、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浙大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 2016 年 6 月 12 日和
独立财务顾问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齐齐哈尔建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海宁支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 2016年 4月 27日和独立财务顾问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齐齐哈尔新容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和独立财务顾问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海宁康华医院有限公司与
中国工商银行海宁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被扣划的情况，以及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分散情况，公司出于集中并加强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管理考虑，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在公司所在地
诸暨市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下湖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山下湖支行”）新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并将公司存储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以下简称“稠州银行西湖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浙大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浙大支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建华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划转至新开立在农行
山下湖支行的专户集中存储，并注销稠州银行西湖支行、光大银行浙大支行以及工行建华支行的募集
资金专户，以便公司对募集资金集中管理，保障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安全。 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
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行、独立财务顾问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下湖支
行 19531001040009397 活期户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稠州银行西湖支行、光大银行浙大支行已注销，工行建华支行尚未注销。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共设 5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期末余额（元）

中国农业银行诸暨山下湖支行 19531001040009397 活期户 14,551,195.11

中国工商银行海宁支行 1204085019201507208 活期户 117,334,555.09

中国工商银行齐齐哈尔建华支行 0902020119245095490 活期户 129,993.05

中国建设银行齐齐哈尔新容支行 23050162470000000014 活期户 51,729.08

中国工商银行海宁支行 1204085029201504833 活期户 7,840,892.46

合计 139,908,364.79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13,000.00万元。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余额为 51,000.00 万

元。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

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部门领导签字后，
报公司财务部门审核，由财务总监、董事长签字批准后予以付款；凡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须报股东
大会审批。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当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并及时向审计
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 10月 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暂时补充
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金，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暂时
补充全资子公司海宁康华医院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该事项经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2018年 11月 2日，公司将中国工商银行齐齐哈尔建华支行账号为 0902020119245095490的募集
资金专户转出资金 20,000万元， 用于暂时补充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金，公
司将中国工商银行海宁支行账号为 1204085019201507208 的募集资金专户转出资金 10,000 万元，用
于暂时补充子公司海宁康华医院有限公司流动资金。根据相关规定，单次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用
于暂时补充子公司海宁康华医院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已于 2019年 10月 29日归还，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2020年 6月 12日，建华医院归还用于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7,000万元，尚有 13,000
万元未归还。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13,000 万
元。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0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

2020年 5月 21日召开的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根据
实际情况，对“康华医院二期工程建设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9,296.53 万元投向新项目
“康华医院二期门诊楼建设项目”。 公司 2021 年 4 月 26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鉴于康华医院承建
的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康华医院二期门诊楼建设项目”目前的建设需要，为顺利推进“康华医院二
期门诊楼建设项目”建设，公司同意对康华医院增资 9,3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增资 9,296.53 万
元。 公司已于 2021年 7月 30日将 9,296.53万元募集资金转入康华医院开立在工商银行海宁支行的
募集资金专户。

（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除本报告披露的情况外，公司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9年 12月 27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
情况，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 万元（含目
前正在进行现金管理的部分募集资金）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
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

用，投资期限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9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意见，对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无异议。

2020年 7月 1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决定将闲置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0 万元，资金可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
均发表意见，对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无异议。

2021 年 7 月 5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决定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 万元（含目前正在进行现
金管理的部分募集资金）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
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
意见，对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无异议。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手 产品名称 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2021 年 6 月
30日余额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诸暨市支
行

“汇利丰”2021 年第 4231 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1,000.00 2021/2/9 2021/5/10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诸暨市支
行

“汇利丰”2021 年第 5185 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1,000.00 2021/6/2 2022/4/6 51,000.00

合计 62,000.00 51,000.00

2019 年 8 月 16 日，工商银行建华支行从公司开立在工商银行建华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户号：
0902020119245095490）强行扣划募集资金 24,969,028.60 元，用于偿还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
司在工商银行建华支行的到期信用贷款 2,500 万元本息。 公司已就上述扣划事项向浙江省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0年 11月 11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20）浙
06 民初 42 号），判决如下：1、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工行建华支行于本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划转款项 24,969,028.26 元至原告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在其处的
0902020119245095490账户内；2、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工行建华支行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款项 24,969,028.26 元自 2019 年 8 月 16
日至 2020年 4月 2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单位活期存款利率即年利率 0.3%计算的利息，支
付该款自 2020 年 4 月 23 日起至款项实际划转至 40902020119245095490 账户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划转后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单
位活期存款利率开始计息；3、驳回原告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216,678 元，由原告负担 48,078 元，被告负担 168,600
元。

2020年 12月， 公司因不服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
尔建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建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的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 上诉请求：1、 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 改判被上诉人工行建华支行向上诉人支付款项
24,969,028.26 元自 2019 年 8 月 16 日自 2019 年 8 月 19 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2019
年 8月 20 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损失 1,052,964.72元（暂计算至 2020年 7月 29日）；2、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利息差损失人民币元
8,953,551.7元（以 437,197,000元本金从 2019年 10月 10日起至被上诉人实际全部履行之日止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与活期利率的差价计算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
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2020年 12月 9日，公司收到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上诉状》，工行建华支行也对该案
件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0）浙 06 民初 42 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
诉人提出的“要求将 24,969,028. 26元款项划转至其指定账户” 的该项诉讼请求。 2、 请求依法撤销
（2020）浙 06 民初 4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向其支付利息的该项诉讼请求。3、
请求判令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2020 年 12 月 21 日， 建华医院收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
（（2020）黑 02财保 15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一）对被申请人齐齐哈尔建
华医院有限责任公 司 在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齐 齐 哈 尔 建 华 支 行 的 （账 号 ：
0902020119249013846）账户资金予以冻结；（二）对被申请人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支行的（账号： 0902020119245095490）账户资金予以冻结。 以上一、
二项冻结账户资金共计 2,800万元。 申请人应当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起诉，逾期不起
诉的本院将解除保全。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
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申请保全费人民币 5,000.00元，由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
尔建华支行承担。

2021年 3月 17日，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
齐哈尔建华支行诉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建华医院借款合同纠纷案《民事裁定书》（（2020）黑 02 民初
140号），裁定如下：准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支行撤诉。 案件受理费 178,348.44
元，减半收取 89,174.22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支行负担。

2021年 3月 19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关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
建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建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书》（（2020）浙民终 1414 号），判
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74,475元，由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2021年 4月 16日， 建华医院已将上述公司代其偿还的款项 24,969,028.60 元归还至公司开立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山下湖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19531001040009397）。

除此之外，公司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未发生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0 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

2020年 5月 21日召开的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根据
实际情况，决定暂时中止实施“建华医院内科门诊综合楼建设项目”；对“齐齐哈尔老年护理院建设项
目”进行变更，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及子公司建华医院流动资金；对“康华医院二期
工程建设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向新项目“康华医院二期门诊楼建设项目”。 具体变更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资总额①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额②

剩余募集资金金额
③=①-②（注 1） 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1 建华医院内科门诊
综合楼建设项目 62,600.00 3,820.79 58,779.21

项目暂时中止，后续将根据建华医
院的经营发展情况，经相关审批后
合规使用

2 齐齐哈尔老年护理
院建设项目 30,400.00 11,587.34 18,812.66（注 2） 项目结项，变更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3 康华医院二期工程
建设项目 48,000.00 38,703.47 9,296.53（注 3） 项目结项，节余资金用于新项目建

设

4 补充流动资金 8,300.00 8,299.00 1.00 已完成

合计 149,300.00 86,889.40

注 1：上表中剩余募集资金未包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注 2：齐齐哈尔老年护理院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8,812.66 万元（不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其中

被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及建行齐齐哈尔分行扣划用于偿还建华医院贷款本息金额 9,504.95 万元（本
次补流后视同流动资金归还债务），剩余永久性补充公司及子公司建华医院的流动资金 9,307.70 万元
（不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其中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220.80 万元，剩余资金（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
益）补充建华医院流动资金。 截至 2020年 6月 16日，齐齐哈尔老年护理院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公司及子公司建华医院流动资金实施完成。

注 3：由于康华医院二期工程建设项目尚有尾款未支付完毕，此处剩余金额根据预计累计投入金
额 38,703.47万元计算得出，具体剩余金额须依据项目竣工结算金额确定。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 年 11 月 2 日， 公司将中国工商银行齐齐哈尔建华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户号 ：

0902020119245095490）转出资金 2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流动资金，截至报告期末，该资金尚有 13,000万元未归还。

2019 年 8 月 16 日，工商银行建华支行从公司开立在工商银行建华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户号：
0902020119245095490）强行扣划募集资金 24,969,028.60 元，用于偿还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
司在工商银行建华支行的到期信用贷款 2,500 万元本息。 公司已就上述扣划事项向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2020年 11月 11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20）浙 06民初 42号），判
决如下：1、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工行建华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划转款项
24,969,028.26 元至原告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在其处的 0902020119245095490 账户内；2、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工行建华支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创新医
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款项 24,969,028.26元自 2019年 8月 16日至 2020年 4月 22日按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同期单位活期存款利率即年利率 0.3%计算的利息，支付该款自 2020 年 4 月 23 日起至款
项实际划转至 40902020119245095490 账户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划转后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单位活期存款利率开始计息；3、驳回原
告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 216,678元，由原告负担 48,078元，被告负担 168,600元。

2020年 12月， 公司因不服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
尔建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建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的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 上诉请求：1、 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 改判被上诉人工行建华支行向上诉人支付款项
24,969,028.26 元自 2019 年 8 月 16 日自 2019 年 8 月 19 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2019
年 8月 20 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损失 1,052,964.72元（暂计算至 2020年 7月 29日）；2、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利息差损失人民币元
8,953,551.7元（以 437,197,000元本金从 2019年 10月 10日起至被上诉人实际全部履行之日止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与活期利率的差价计算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
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2020年 12月 9日，公司收到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上诉状》，工行建华支行也对该案
件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0）浙 06 民初 42 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
诉人提出的“要求将 24,969,028. 26元款项划转至其指定账户” 的该项诉讼请求。 2、 请求依法撤销
（2020）浙 06民初 4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向其支付利息的该项诉讼请求。 3、
请求判令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2020 年 12 月 21 日， 建华医院收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
（（2020）黑 02财保 15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一）对被申请人齐齐哈尔建
华医院有限责任公 司 在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齐 齐 哈 尔 建 华 支 行 的 （账 号 ：
0902020119249013846）账户资金予以冻结；（二）对被申请人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支行的（账号： 0902020119245095490）账户资金予以冻结。 以上一、
二项冻结账户资金共计 2,800万元。 申请人应当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起诉，逾期不起
诉的本院将解除保全。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
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申请保全费人民币 5,000.00元，由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
尔建华支行承担。

2021年 3月 17日，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
齐哈尔建华支行诉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建华医院借款合同纠纷案《民事裁定书》（（2020）黑 02 民初
140号），裁定如下：准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支行撤诉。 案件受理费 178,348.44
元，减半收取 89,174.22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建华支行负担。

2021年 3月 19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关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
建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建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书》（（2020）浙民终 1414 号），判
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74,475元，由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2021年 4月 16日， 建华医院已将上述公司代其偿还的款项 24,969,028.60 元归还至公司开立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山下湖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19531001040009397）。

上述事项公司均已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除上述事项外，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已披露的相关
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8日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 1-6月
编制单位：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9,300.00
2021 年 1-6
月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3,388.1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28,109.19

已累计投入
募集
资金总额

81,200.9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8,109.1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18.83%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 已
变更 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1. 建华医院
内科门诊综
合楼建设项
目

是 62,600.0
0

62,600.0
0 3,820.79 6.10 暂 时 中

止 注 1

2. 齐齐哈尔
老年护理院
建设项目

否 30,400.0
0

11,587.3
4 11,587.34 100.00 2019 年

12月 20.28 否 否

3. 投入募集
资金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项目

否 8,300.00 8,300.00 8,299.00 99.99 已完成 不 适
用 否

4. 康华医院
二期工程建
设项目

是 48,000.0
0

38,703.4
7 2,594.64 37,728.04 97.48% 2019 年

11月 980.46 否 否

5、 康华医院
二期门诊楼
建设项目

9,296.53 793.46 953.09 10.25% 2022 年
6月 注 2

6、 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18,812.6
6 18,812.66 100 已完成 是 否

合计 149,300.
00

149,300.
00 3,388.10 81,200.90 54.39 1000.7

4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医院子公司业务量有所恢复，但疫情局部反复的影响，以及医院经营成本中固定运
营成本占比较大，经营不及预期。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三）”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详见本报告“三（五）”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详见本报告“三（六）”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详见本报告“五”

注 1：项目暂时中止，尚未建设完成；
注 2：项目建设期 2 年，尚未完成。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1年 1-6月
编制单位：创新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 原
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实际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
进度（%）
(3)=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暂时中止
（注 1）

建华医 院
内科 门诊
综合楼 建
设项目

62,600.00 3,820.79 6.10 暂时中止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齐齐哈尔老
年护理院建
设项目

齐齐哈 尔
老年 护理
院建设 项
目

11,587.34 11,587.34 100 2019 年 12
月 20.28 否 否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齐齐哈 尔
老年 护理
院建设 项
目

18,812.66 18,812.66
（注 2）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康华医院二
期工程建设
项目

康华医 院
二期 工程
建设项目

38,703.47
（注 3） 2,594.64 37,728.04 97.48 2019 年 11

月 980.46 否 否

康华医院二
期门诊楼建
设项目

康华医 院
二期 工程
建设项目

9,296.53 793.46 953.09 10.25 2022 年 6
月 注 4 否

合计 141,000.00 3,388.10 72,901.92 51.70 1000.74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项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
意见， 公司的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2020 年 5 月
21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医院子公司业务量有所恢复，但疫情局部反复的影响，以
及医院经营成本中固定运营成本占比较大，经营不及预期。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 1：公司决定暂时中止建华医院内科门诊综合楼建设项目，后续将根据建华医院的经营发展情
况，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决定是否继续投资建设；

注 2：齐齐哈尔老年护理院项目的主体大楼已投入使用，公司拟不再继续投入建设该项目，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 18,812.66 万元和相关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其中包含被银行扣划尚未归还的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建华医院流动资金，截至 2020 年 6 月 16 日，齐齐哈尔老年护理院项
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及子公司建华医院流动资金实施完成；

注 3：由于康华医院二期工程建设项目尚有尾款未支付完毕，此处剩余金额根据预计累计投入金
额 38,703.47万元计算得出，具体剩余金额须依据项目竣工结算金额确定；

注 4：项目尚在建设当中。

证券代码：002173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21-089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创新医疗 股票代码 0021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海军 郭立丹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珍珠工业园区 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珍珠工业园区

电话 0575-87160891 0575-87160891

电子信箱 cxyl002173@126.com cxyl002173@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68,050,497.79 315,580,038.20 1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925,534.04 -53,453,901.94 5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8,338,392.18 -59,645,260.31 52.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62,791.59 30,269,357.81 -9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12 5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12 5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 -2.00% 0.9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591,458,203.86 2,677,542,017.40 -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73,115,831.22 2,143,437,756.92 -3.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58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陈夏英 境内自然人 17.11% 77,616,997 0 质押 37,700,000

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91% 44,957,436 44,957,436

质押 44,957,436

冻结 44,957,436

杭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9% 33,955,857 0

冯美娟 境内自然人 6.88% 31,225,580 0

陈海军 境内自然人 4.90% 22,225,300 16,668,975 质押 3,300,000

浙江富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3% 18,285,226 0

上海岩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4% 16,976,429 0

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1% 12,733,430 0

齐齐哈尔建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 11,304,928 11,304,928

质押 11,304,928

冻结 11,304,928

从菊林 境内自然人 2.23% 10,092,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夏英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海军为实际控制人
陈夏英的弟弟，他们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昌健投资和岚创投资
为同一实际控制人陈越孟控制的企业，昌健投资、岚创投资、陈
越孟和富浙资本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从菊林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95,900 股；毛
岱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6,00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18年 7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建华医院涉及诉讼的公告》（2018-059），并分别于 2018

年 8月 2日、2018年 10 月 11 日、2018 年 12 月 11 日、2019 年 7 月 2 日、2019 年 7 月 16 日、2020 年 3
月 26日、2020年 8月 4日、2021年 1月 4 日、2021 年 1 月 20 日、2021 年 4 月 2 日陆续发布了关于建
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 2021 年 1 月，公司收到陕西省西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0） 陕 01民初 270号）、《民事判决书》（（2020） 陕 01 民初 281
号），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北京远程中卫妇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远程视
界眼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做出重审的一审判决， 公司已委托代理律师就上述判
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建华医院于 2021年 4月收到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
事判决书》（（2018）陕 0104 民初 3426 号）、《民事判决书》（（2018）陕 0104 民初 5595 号），西安市莲湖
区人民法院对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北京远程心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远程金卫肿瘤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 公司已委托代理律师就上述判决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截至目前，上述案件尚未终审判决。

2、 公司于 2020年 7月 23日发布了《关于全资孙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2020-050）， 并分别于
2020年 12月 5日、2021年 4月 2日、2021年 7 月 28 日、2021 年 8 月 26 日陆续发布了关于公司全资
孙公司泰瑞通与黑龙江利浦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肇东市第一建筑公司职工医院相关诉讼的进展公
告。 2021年 7月，泰瑞通收到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1）黑民终 495号），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泰瑞通与第一建筑职工医院买卖合同纠纷案做出了终审裁定， 鉴于黑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交易“存在签订虚假合同构成经济犯罪的嫌疑，相关事实需通过刑事侦查或刑
事诉讼程序予以查清”，因此，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泰瑞通与肇东市第一建筑公司职工医院的上述交易
是否具有真实商业背景。 2021年 8 月， 泰瑞通收到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21）黑民终 247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泰瑞通与利浦斯买卖合同纠纷案做出了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泰瑞通与第一建筑职工医院以及利浦斯的上述交易，发生于梁喜才担任公司副
总裁兼建华医院董事长、法人代表及院长职务期间。针对上述交易的异常情况，公司已于 2021年 5月
19日向诸暨市公安局报案。

梁喜才因涉嫌职务侵占等刑事犯罪，已被司法机关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目前相关刑事案件已由
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正在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中，刑事司法程序尚未终结。 公司后续将对上
述相关事项涉及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做出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调整金额目前无法确定。

3、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标的资产 2018年利润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结合标的资
产 2016年度净利润实现数、2017年度净利润实现数及标的资产前期已补偿的情况，福恬医院的业绩
承诺补偿义务人乐康投资和建华医院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康瀚投资应向公司支付 2018 年度业绩
补偿。

（1）截至目前，补偿义务人乐康投资已返还现金红利款 178,116.71 元，已补偿股份 1,246,735 股，
剩余股份 530,047股尚未补偿，公司将督促乐康投资尽快完成剩余需补偿股份的回购及注销工作。

（2）截至目前，补偿义务人康瀚投资尚未向公司支付股份补偿 4,485,506 股，尚未返还该部分股份
已获取的公司 2017年度现金红利款 449,657.62元。 公司于 2020年 11月就建华医院业绩补偿问题向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起第二次仲裁，提出以康瀚投资、岚创投资、浦
东科技、赋敦投资、建恒投资为被申请人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争议的仲裁申请。 截
至目前，仲裁案尚未裁决。

因此，公司是否能够顺利收回 2018 年度业绩补偿存在不确定性。 对此，公司将积极采取后续措
施，以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4、公司于 2021年 1月收到诸暨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起诉状》及传票等，富浙资本以公司决议
纠纷为案由起诉公司，诸暨市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做出一审判决，尚未最终生效，公司已委托代理律
师依照法律程序就上述判决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本案件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若一审判决最终生效，将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公司管理架构稳定以及
子公司管控稳定等方面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案件尚未终审判决。

5、公司于 2021年 1月 1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
众股份的议案》，决定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所必需。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
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9.5元/股。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3 个
月内。 截至 2021年 4月 18日，本次回购期限届满，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7,758,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71％，最高成交价为 6.8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28 元/股，成交
金额为 48,396,390.66元。

6、2021年 1月 18日，公司与许科帝教授等合作方共同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合资设立“脑机接
口”项目公司。以“脑机接口”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相关技术、医疗仪器开发等高新技术的研发和成果转
化为合作内容，共同努力，在推动缩短我国现有相关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同时，
积极探索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型产品与服务的研发和商业运营。 平台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公
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0万元出资，占比 40%。 2021年 2月 8日，“脑机接口”项目公司已通过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并取得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7、截至 2021 年 6 月 3 日，公司共收到陈夏英支付的珍珠资产股权转让款本金 303,241,524.00 元
及利息 7,842,291.24元。 陈夏英的珍珠资产股权转让款项已全部结清，本次交易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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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召开了第十一

次会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16日
以书面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陈海军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6 名，实际出席现场会
议董事 4名，陈珞珈独立董事和王松涛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对会议所议事项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本次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89）。

（二）会议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28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1-090）。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详见 2021年 8月 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8日


